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計畫配合款補助申請表

申請序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 　   年 　   月 　   日

	申請單位基本資料

	申請單位
	                學院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(所、中心)

	計畫主持人
	
	分機:
手機:
	計畫
聯絡人
	
	分機:
手機:

	計畫名稱
	113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

	計畫補助單位名稱
	□教育部
■其他政府機構(科技部計畫除外)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	須提列之配合款比率與金額
	 計畫補助單位規定配合款佔總經費  10  %

	計畫執行期程
	 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8 月 31 日

	檢附資料
	■計畫申請書（內含計畫經費表）；跨年度計畫請列明各年度所需配合款額度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向補助單位申請計畫補助金額資料

	項次
	業務費(A)
	設備費(B)
	總金額(A+B)

	計畫補助金額
	
	0
	

	申請本校自籌(配合)款金額
	
	0
	

	計畫總經費
	
	0
	

	審  核  意  見  欄
	核     章

	計畫主持人
	經常門：             元/計畫編號：
資本門：             元/計畫編號：
是否撥入本計畫帳戶：□是 □否
	

	系(所/中心)
	經常門：             元/計畫編號：
資本門：             元/計畫編號：
是否撥入本計畫帳戶：□是 □否
	

	學    院
	經常門：             元/計畫編號：
資本門：             元/計畫編號：
是否撥入本計畫帳戶：□是 □否
	

	研究發展處
	
	

	主 計 室
	
	

	校    長
	
	


註：1.教師應於計畫申請前併同申請計畫書提出申請，未依規定辦理，配合款不予補助。
    2.計畫配合款依補助單位規定最低標準提撥，並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且以新台幣二十萬元者（含）為上限，申請計畫配合款經費補助原則，系所補助15%、院補助15%、校補助70%。
    3.配合款經流用後，請儘速動支；計畫配合款設備費應於該年度10月31前動支核銷完畢，逾期將予以收回。
    4.行政單位、學術單位所需之校配合款須另案簽核，並須檢附效益評估。









